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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快速摘掉眼镜，恢复优视力 —沧州市人民医院眼科全飞秒！
国内知名专家亲临手术 电话：0317-2139309

祁晓君18131776255（同微信）
张雪彬18131798699（同微信）沧州市人民医院医专肿瘤院区门诊4楼一诊区眼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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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7日上午，市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
七次会议，会议决定接受梅世彤
辞去沧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的请求，决定任命向辉为沧州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寿平主
持会议，副主任鞠志杰、李丽华、
毛长军、潘海瀛、谢荣珂，秘书长
张龙华出席会议。副市长梁英华、
市法院院长闫杰，市检察院、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沧州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修
改情况说明，审议《条例（草
案）》；审议了《沧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药品带量采购工作情况报
告》《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退役
军人安置工作情况报告》《沧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应急管理信息
化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沧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人民防空宣传教

育和防空袭斗争宣传动员工作
情况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与
会人员对以上议题进行分组审
议。会议认为，市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审议《条例
（草案）》后，市人大法工委对《条
例（草案）》进行认真修改调整补
充，使《条例（草案）》结构更加科
学严谨，内容更加全面系统，与
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更加契合。

会议指出，药品带量采购、退役
军人安置、应急管理信息化建
设、防空宣传教育等专项工作，
行动有力、措施得当、成效显著，
社会反响良好，市政府及相关部
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按照
下一步工作计划，依法依规抓好
贯彻落实。至此，市人大常委会
本届任期内对“一府一委两院”
主要部门专项工作满意度测评
实现了全覆盖，测评结果被市委

充分运用，有效推动了“一府一
委两院”及相关部门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
分肯定。

第二次全体会议进行了联
组审议，表决通过相关决定（草
案）、报告以及人事任免事项，对
市医保局等四部门专项工作进
行了满意度测评；向任命人员颁
发了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 李其征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会议
决定向辉为沧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根据工作需要，梅世彤同志请求辞去沧州市人民政
府市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沧州市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梅世彤辞去

沧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报沧州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备案。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定：沧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向辉代理沧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根据工作需要，黄利锋同
志请求辞去沧州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职务。沧州市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
定：接受黄利锋辞去沧州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

沧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
定，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
杨浩辞去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的请求，报沧州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备案。按程序报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

因工作原因，冯艳玲同志
请求辞去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有关规定，沧州市第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决定：接受冯艳玲辞去沧州市

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的请求，报沧州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备案。

一、免去：
刘英君的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秘书长职务；
张勇的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正处级）职务；
吴志秋的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白长江的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曹延龙的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

袁洪君的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二、任命：
袁洪君为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秘书长；
盖俊杰为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秘书长（正处级）；
邢树军为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振全为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国强为沧州市人大常委会

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三、决定免去：
詹鹏的沧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职务；
董继华的沧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职务；
王丙林的沧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局长职务；
杨明义的沧州市财政局局长

职务；
张力的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职务；
严卫的沧州市水务局局长职

务；
冯彦宁的沧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局长职务；
毕汝卫的沧州市体育局局长

职务；
张培忠的沧州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主任职务；
付树新的沧州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时金青的沧州市科技局局长

职务；
王永梅的沧州市统计局局长

职务；
段勇的沧州市扶贫开发办公

室主任职务；
寇炳谦的沧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职务；
刘国恩的沧州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职务；
张现龙的沧州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四、决定任命：
向辉为沧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
宋忠秋为沧州市财政局局

长；
刘志明为沧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
张立庄为沧州市水务局局

长；
曹勇为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
吴向东为沧州市审计局局

长；
许强为沧州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主任；
李军强为沧州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局长；
左亚宁为沧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
时金青为沧州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局长；
赵宝良为沧州市统计局局长；
王永梅为沧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
赵国元为沧州市体育局局

长；
段勇为沧州市乡村振兴局局

长；
冯艳玲为沧州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五、任命：
姚幸福为沧州市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
六、任命：
白振平为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七、任命：
陈庆鑫为沧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穆天祥为沧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八、批准免去：
赵广杰的献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沧 州 市 第 十 四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十 七 次 会 议

决 定 ：沧 州 市 监 察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姚 幸 福 代 理 沧 州

市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

沧 州 市 第 十 四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十 七 次 会 议 决

定 ：沧 州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副
检 察 长 白 振 平 代 理 沧 州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梅世彤辞去沧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沧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向辉代理沧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接受黄利锋辞去沧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接受杨浩辞去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接受冯艳玲辞去

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沧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姚幸福
代理沧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白振平

代理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沧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职人员名单
（2021年7月7日沧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通过）


